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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簽證案件抽查考核作業程序 

抽查檢視表 SC1(領有使照建物申設一定規模以下立案許可) 

收文號： 

檢視日期：  年  月  日 

【一、建築物概要】 

場所名稱  使用類組  

場所地址  簽證建築師  

【二、檢討項目與簽證內容檢視結果】 

檢討項目與簽證內容 檢視結果 不符原因 

一、檢附文件及圖說 
□符合 

□不符合 
 

二、申請範圍面積規模 
□符合 

□不符合 
 

三、違章建築 
□符合 

□不符合 
 

四、公寓大廈 
□符合 

□不符合 
 

五、防火避難設施 
□符合 

□不符合 
 

六、無障礙設施 
□符合 

□不符合 
 

七、其他 
□符合 

□不符合 
 

【三、檢視結果及用印】 

檢視結果 承辦人員 決行 

□符合 

□不符合（免提審議） 

□不符合（提審議） 

  

註：後會專案（錄案） 


